
第十一屆開拓植堂研討會 
 

 

 

 

 

 

 

 

 

 

 

 

 

 

 

 

 

 

 

 

 

 

 

 

 

 

 

 

時間：2015 年元月 19 日(一) 

地點：台灣浸信會神學院 理培堂 
 

 

 

 

主辦單位：台灣浸信會神學院、中華浸信會聯會國內傳道部、美南浸信會、衛理公會總會、客家宣教神學院、 

          台福基督教會、台灣基層福音差傳會、開拓協會、貴格會板城教會、浸信會我們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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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屆 開 拓 植 堂 研 討 會 行 程 表 
 

 

 

專題（Ⅰ）：建立正確交友戀愛觀（交友戀愛成長班） 

專題（Ⅱ）：做好進入婚姻的預備（婚前輔導班） 

專題（Ш）：為幸福婚姻生活把脈（和諧婚姻成長小組） 

專題（Ⅳ）：開藥方治療婚姻病徵（婚姻治療班） 

 

 

時  間 內    容 負 責 人 

09:30～10:00 報    到 浸信會神學院 

10:00～10:15 敬    拜 浸信會神學院 

10:15～10:20 致歡迎詞 譚志輝牧師 

10:20～11:20 專題（Ⅰ） 張木泉牧師 

11:20～11:30 休    息  

11:30～12:30 專題（Ⅱ） 張木泉牧師 

12:30～13:30 午    餐 浸信會神學院 

13:30～13:45 歡    唱 客家宣教神學院 

13:45～14:45 專題（Ш） 張木泉牧師 

14:45～14:50 休    息  

14:50～15:50 專題（Ⅳ） 張木泉牧師 

15:50～16:20 Ｑ ＆ Ａ 張木泉牧師 

16:20～16:35 回應詩歌/總結 譚志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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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至 FACEBOOK 搜尋宣教中心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AE%A3%E6%95%99%E4%B8%AD%
E5%BF%83/855576151160390 

 

                               

 

 

 

                  掌握最新動態消息及相關影音資料分享 

 

〈 陸續將放上本屆開拓植堂研討會影音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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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Ｉ） 
（建立正確交友戀愛觀--交友戀愛成長班） 

 

 

講員：張木泉 牧師  

（博愛浸信會） 
 

 

 

地點：理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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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應呼召來花蓮 

 

二、使用課程的要點 

1、使用自己的親身經歷來分享最能說服人。 

2、使用別人的見證作為輔佐也能幫助人。 

3、理論（以聖經作為架構）要配合實務，才不會造成隔靴搔癢的窘境。 

 

三、交友戀愛成長班的目的與實施 

1、從聖經的角度給年輕人健康且正確的交友戀愛觀。 

2、給輔導者（小組長、父母…）知道如何輔導年輕人在交友戀愛的需要上。 

3、花三個禮拜六的週末上課，簡易版則為兩個週末。 

 

四、交友戀愛成長班的參加對象 

1、高中至 45 歲的未婚男女，包括未信主的朋友。「交友戀愛成長班簡易版課程」更容易吸引未 

   信者參加，進而領他歸主。 

2、渴望成為交友戀愛輔導者（如小組長、區長、父母、青少年輔導…）。 

 

五、交友戀愛成長班完整版課程簡介 

    ◎課程分為三個部份，每個部份又分為四個單元 

1、如何迎接戀愛來臨 

A、神生我性必有用：學習認識自己，進而認識別人。 

B、男女關係正常化：在戀愛前，學習建立健康的人際關係，特別與一般異性的相處。 

C、哪有一天不想性：在性知識、性觀念上裝備自己，迎接戀愛的來臨。 

D、一生最愛就是你：建立正確的婚姻觀，預備自己進入婚姻中。 

 

2、如何展開戀愛過程 

A、友情還是愛情：學習怎樣與朋友由友情發展至愛情，並在戀愛中如何與其他朋友相處。 

B、戀愛還是亂愛：學習正確的戀愛，並防止多角戀愛，避免造成傷害。 

C、幽會還是約會：認識幽會與約會的分別，從而學習正確的約會。 

D、安全還是危險：明白正確的婚姻觀，並且了解婚姻的建立與溝通，在婚前做好準備。 

 

3、如何處理戀愛難題 

A、慎選婚姻客：處理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交往的難題。 

B、走出失戀路：學習如何面對失戀的創傷，進而走出困境。 

C、結婚或單身：正視教會女多男少的現象，疏導單身人士的壓力，裝備信徒面對獨身生活， 

   了解結婚與單身的優劣。 

D、避免殺身禍：正視社會敗壞和人性醜惡所帶來的孽緣，進而防備它的出現和保護自己免 

   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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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交友戀愛成長班簡易版課程簡介 

1、上課方式 

A、上午上課前 30 分鐘破冰遊戲，從中體會男女交往的學習。 

B、每堂課上課時間約為 60 分鐘，上午課程留下 20 分鐘問題討論或回應分享。 

C、下午上課前 30 分鐘破冰遊戲，從中體會男女交往的學習；最後二人一組（男女混合）分

享上午的學習心得。 

 

2、課程內容 

A、健康的你：預備戀愛前，要先健康自己。 

B、我該結婚嗎？了解自己交友戀愛到結婚的動機。 

C、男女大不同：戀愛中，越認識對方，越能擁有美好的戀愛經驗。 

D、另一半的追尋：明白結婚的對象應該具備的條件。 

E、安全的約會：明白正確的約會，保護自己，也尊重別人。 

F、走出失戀路：學習如何面對失戀的創傷，進而走出困境。 

G、結婚或單身：在等待戀愛過程，學習如何預備自己。 

H、避免殺身禍：正視社會敗壞和人性醜惡，保護自己免受傷害。 

 

七、幫助男女彼此認識的做法 

1、填寫相關資料，包括姓名、年齡、身高、體重、學歷、工作、職位、父母婚姻、兄弟姊妹（人 

   數）、經濟情況（有無負債）。 

姓名 年齡 學歷 工作職位
父母婚姻

（簡要說明）
兄弟姊妹
（人數） 

經濟情況     
(請打ˇ) 

      有債務 

沒有債務
 

2、寄給雙方所要介紹的資料（使用 E-mail），請對方禱告一週，渴望彼此認識時，就安排見面 

   時間。用詞如下： 

○○、○○平安： 

我深信神是賜福的神，更是給人機會的神，祂實在知道人的需要。 

下列是我為你們介紹對象的基本資料，附檔是照片。 

請花一週時間禱告，並於 12/20 之前告訴我是否想與對方進一步認識。不管答案是

YES 或 NO，我都相信神的帶領總是最為美好。若禱告後，有所感動，並想進一步

彼此認識交往，我將安排進一步見面的日期和時間。若禱告後，認為不適合進一步

見面交往。請記得，在主裡我們都是弟兄姊妹，若有機會在教會碰面，也不要有不

好意思或虧欠的感覺。 

 

3、嘗試交往三個月（使用嘗試交往三個月的表格，附件一 P25）。 

4、每個月約談一次，必要時可隨時約談。 

5、三個月後，若合適時間，就安排婚前輔導。 

6、鼓勵小組長接受交友戀愛課程，如此可幫助組員交友戀愛的知識，並幫助組員「嘗試交往三 

   個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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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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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Ⅱ） 
（做好進入婚姻的預備--婚前輔導班） 

 

 

講員：張木泉 牧師 

（博愛浸信會） 
 

 

 

地點：理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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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當嘗試交往三個月通過後，在合適的時間就鼓勵參加婚前輔導班。 

2、有人說：「一個人對婚姻的看法怎麼樣，他的婚姻就會怎麼樣。」他若有正確的婚姻觀念，

他的婚姻就有希望，要建立幸福美滿的婚姻就指日可待。 

3、幸福快樂的婚姻並非繫於一個人能否找到適合的對象，而是繫於他是否願意成為理想的對象。

若任何一方面不願努力付代價去建立彼此的關係，改善自己，縱使他找到了合適的配偶，對

方也會因他的緣故，早晚變得不理想。 

4、由於設立婚姻的是神，我們必須從祂的話語去學習正確的婚姻觀。為幫助所有即將結婚的情

侶或想了解雙方是否有共同認知，將來能一起建立家室的男女朋友，他們需要接受有系統的

婚姻教導、指導及輔導。教導是婚姻的一般性原則與基礎（以聖經為主體）；指導是較仔細，

乃關乎將來婚姻各方面問題而提供之預防措施；輔導則在問題出現時而做的治療。婚前接受

教導、指導與輔導越充足，婚姻出現問題的機會便越少。若婚前毫無準備，婚姻必會困難重

重。故此，有效的婚前輔導應包括：(1)聖經真理的教導、(2)婚前交往的指導、(3)婚前各方面

問題的輔導。 

5、薛查理牧師說：「婚姻是做一個合適的人，而不是找一個合適的人。」為使自己做一個婚姻

的合適者，而不是像一般時下人所說的：「婚姻是戀愛的墳墓。」「結婚是一種冒險的遊戲。」

「婚姻是唯一雙方都會輸的賭博。」「婚姻好像一幢封閉的房子，外面的人不顧一切想進去，

裡面的人卻直想往外跑。」我們必須接受婚前輔導，使自己所要建立的婚姻能祝福自己，更

能榮耀神，也能幫助別人。 

6、要當一個醫生，至少要花七年的時間學習與操練；要當一個老師，至少要讀四年的書，並且

到學校實習。除此之外，為使自己更好，跟得上時代，必須隨時接受新的東西，以因應一切

的需要。同樣地，要做一個好配偶，絕對是需要接受教導、指導與輔導的，並且要花一輩子

來學習。我們不敢絕對保證接受婚前輔導一定可以使兩人婚姻幸福而不發生任何問題，但卻

可以保證不做婚前輔導，將隨時會面臨婚姻問題，因為兩個不同的個體在不清楚婚姻的正確

觀念中生活在一起，必然帶來許多的磨擦與衝突。若未婚男女能在婚前有萬全的準備，婚後

就容易享受婚姻的美好。 

 

二、婚前輔導班的目的與實施 

1、幫助渴望結婚的男女更深認識自己，也了解對方對婚姻的看法與價值觀。 

2、幫助渴望結婚的男女更深知道婚姻的意義和價值，進入婚姻可能面對的問題和困難。 

3、婚前輔導班不是婚姻保證班，上完就可以結婚，而是測驗雙方是否合適結婚。不合適就要理 

   智的分開；太多差異就需要花時間調整、學習與培養。 

4、花五個禮拜隔週上課（前後十週），如此較容易吸收，並在過程中協助當事者處理相處的困 

   難。若沒有完成所交代的作業，就停止上課。 

 

三、婚前輔導班參加對象 

1、嘗試交往三個月通過者。 

2、準備談及婚嫁者。 

3、原則上是一個輔導者幫助一對年輕男女。集體上課較無法針對個人需要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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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前輔導班課程簡介 

1、婚前測驗表，以了解男女的各種傾向，進而了解可能要面對的問題。 

◎首先看基本資料（舉例說明）。 

A、以出生順序為例：為什麼家中的兄弟姊妹明明是「同公司產品」，在一樣的環境下長大，

個性卻南轅北轍？ 

a、老大出生時，因為是家中第一個小孩，父母會特別小心、戒慎恐懼，給予很多的關注，

致使他成為可信賴、有責任感，會照顧弟妹，常是父母的縮小版；喜歡握有主導權，

有領導能力。 

b、老二出生後，有了老大的經驗，養育老二就會比較隨興，致使老二的個性與老大相反，

比較叛逆，也使他較有同理心、樂於合作、較能變通。 

c、老三出生時，在夾縫中求生存，常處於隱形狀態，享有最多自由、富有創意。與老大

和老二相比，沒有那麼強的責任感。若他是老么，就會最受寵愛，致使責任感更少。 

B、教育程度，會影響往後的溝通與相處，這就要考慮所謂的「門當戶對」的問題。 

C、目前的婚姻狀況：若是離婚狀態，容易受過去婚姻狀況的影響。 

D、父母婚姻狀況：原生家庭越健康，使自己擁有較健康的婚姻概念。 

 

◎其次是測驗題（舉例說明）： 

A、2.對方有些特質是我不能認同和接受的：若是對方選擇「同意」，輔導者必須幫助他學習

認同和接受對方，否則進入婚姻就會成為婚姻的痛苦。 

B、3.我擔心對方與異性的關係：若是對方選擇「同意」，輔導者必須幫助他信任對方，否則

進入婚姻就會成為婚姻的痛苦（容易吃錯）。 

2、你適合結婚嗎？幫助未婚男女認識結婚所當具備的條件，並找到自己的不足加以努力改善。 

3、你夠了解他（她）嗎？透過測驗了解自己和對方的成熟度，並且做必要性的改變。若交往期

間依然無法改變，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最好分開，避免進入婚姻中受苦。 

4、你為何要結婚？明白自己結婚的動機，且了解聖經所教導的結婚目的，好互相做比對，幫助

自己做個合適的人。 

5、問題在哪裡？從一個神話故事了解夫妻的問題，好反省自己是否有這些問題，進而加以改善。 

6、建立幸福的婚姻生活：從聖經看幸福家庭的模式及秘訣，好使自己所要建立的婚姻有目標和

方向可循。 

 

五、結論 

1、婚前輔導再成功，都無法保證進入婚姻中一定沒有問題，因為婚前男女雙方的認識都相當有 

   限。他們對彼此的認識猶如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份，進入婚姻後所看見的正是水面下的部份 

   ，拉扯及衝突就因而開始。 

2、一旦衝突發生，他們可以把所學習的加以運用。若無法面對，應尋找婚前輔導者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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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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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Ⅲ） 
（為幸福婚姻生活把脈--和諧婚姻成長小組） 

 

 

講員：張木泉 牧師 

（博愛浸信會） 
 

 

 

地點：理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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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當男女結婚後，有些夫妻會有蜜月期，面對問題會隱忍，直到忍受不住就爆發開來，這就是

結婚第一年稱為紙婚的理由，很容易燒掉。 

2、舊約時代，神看重夫妻之間的婚姻生活，所以囑咐新娶妻者不可從軍，可以在家清閒一年（有

許多方面要學習），使他所娶的妻快活（申廿四 5）。由此可知，神對夫妻婚姻生活是多麼

看重。 

3、有些夫妻可能一進入婚姻，就因為一些生活細節（溝通問題、用錢尺度、婆媳問題、擠牙膏、

東西是否歸定位、衛生習慣…）而爭吵。如果沒有人幫助他們，可能會造成許多傷害，久而

久之，就變成苦毒，埋下婚姻的殺手。為了幫助夫妻的婚姻生活能長長久久，就在夫妻結婚

一年後開辦和諧婚姻成長小組。此課程猶如汽車回來換機油一樣，定期保養。 

4、「和諧婚姻成長小組」不是有問題的夫妻才來上課，它可謂是「婚姻健檢」，從不同的角度

來探索婚姻，藉此檢視夫妻的婚姻生活。 

 

二、和諧婚姻成長小組的目的與實施 

1、本課程不叫「恩愛婚姻成長小組」，而稱為「和諧婚姻成長小組」，因為沒有「和諧」，就 

   不可能「恩愛」。 

2、本課程以聖經真理作為基礎，婚姻實務為架構，生活見證為輔佐，並且由牧師、師母親自授 

   課，使夫妻雙方的感受有平衡的表達。 

3、透過小組的學習，醫治、建立自己的婚姻，使婚姻更趨美滿。 

4、透過小組的學習，使夫妻更有方向幫助自己，進而幫助別人。 

5、透過小組的學習，使基督徒的婚姻成為別人極其羨慕的對象。 

6、透過小組的學習，使基督徒的婚姻成為向世人見證神的管道。 

7、透過小組的學習，栽培更多和諧婚姻小組的領袖被神所使用。 

8、不是用來控告對方，高抬自己，而是看見自己的不足，努力改變。 

9、本課程的目標：醫治自己、幫助別人、榮耀上帝，使學員能在課程中得著醫治，將來可以幫 

   助別人的婚姻得著祝福，使神得著榮耀。 

10、每週上課一次約 2.5-3 小時，共 5-10 對夫妻一起上課。 

 

三、和諧婚姻成長小組參加對象 

1、夫妻最好先上過聖經基要真理班，先處理過自己的生命較容易上課，否則同時要面對自己的 

   生命，又要面對夫妻之間的問題，容易因無法勝過而退課。 

2、夫妻雙方或一方是非基督徒者不宜參加，因本課程有一些屬靈的要求，非基督徒是無法配合 

   遵行的。 

3、婚齡至少一年以上，方得報名參加。 

 

四、和諧婚姻成長小組課程簡介 

1、進行步驟 

A、讚美敬拜或破冰（20 分鐘） 

B、上週課程回應、家庭習作分享（30 分鐘） 

C、本週課程教授（60 分鐘） 

D、三人小組回應及代禱（丈夫與妻子分開小組）（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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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內容 

A、婚姻盟約：幫助夫妻重新複習婚姻盟約（信主前就已結婚的夫妻，幫助他們明白基督徒 

   的婚姻盟約），檢視自己是否按當時結婚時所立的誓約去做。 

B、二人成為一體：幫助夫妻明白「二人成為一體」的意義，使夫妻知道如何真實成為一體， 

   夫妻的角色放對位置。 

C、夫妻職責：從聖經中了解夫妻應該扮演的角色，使婚姻生活更趨和諧，進而帶來美滿。 

D、婚姻的播種與收割：幫助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做正確的播種，才能帶來良好的收割。 

E、彼此饒恕：幫助夫妻處理過去的傷害，使他們的婚姻得著醫治。 

F、夫妻溝通：幫助夫妻學會良性的溝通模式，教導夫妻有建設性的吵架，使夫妻的感情更加 

   美好。 

G、夫妻一起禱告：這是本課程最重要的一課，因為唯有夫妻懂得一起同心禱告，讓神完全 

   在婚姻中掌權，夫妻才能真實放下自己，並有效處理夫妻所面臨的問題。婚姻若是一片 

   牆，夫妻同心禱告就是水泥，讓牆不會倒榻。 

H、愛的真諦：幫助夫妻了解「愛」與「喜歡」的差別，並且從耶穌為門徒的洗腳中，去了 

   解愛的真諦。 

I、夫妻之別：幫助夫妻了解神造男女的差別，學習如何與對方相處，以達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的相處之道。 

J、夫妻同心做決定：夫妻衝突常常來自於自作主張做決定，或做錯決定。這堂課將幫助夫妻 

   如何同心做決定？大小事做決定的尺度在哪裡？ 

K、親密關係：這是教會很難啟齒的話題。本堂課將從聖經的角度討論夫妻的性愛生活，不 

   但明白神的心意，並且加以實踐，讓夫妻的身心靈都蒙福。 

L、做一輩子的情人：幫助夫妻不但懂得相愛，更學會如何相處，而且是一輩子的相處。 

M、二人一體的事奉：被醫治的婚姻是神的心意，但不是最終的目的。神的心意是夫妻起來 

   同心事奉神，讓更多需要的人得著祝福，神的名得著榮耀。 

 

五、結論 

1、幸福美滿的婚姻生活是人人所嚮往的，但付代價學習卻不見得是人人所願意付出的。教會當

幫助信徒正視夫妻婚姻生活按真理學習的需要，幫助別人婚姻的必要，高舉上帝聖名的榮耀。 

2、一旦夫妻婚姻生活能幸福美好，要服事神就更加容易。小組長的服事若是夫妻一起擔任，那

絕對是教會的祝福。 

 

個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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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Ⅳ） 
（開藥方治療婚姻病徵--婚姻治療班） 

 

 

講員：張木泉 牧師 

（博愛浸信會） 
 

 

 

地點：理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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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有些夫妻上完和諧婚姻成長小組後，發現有一些問題需要個別處理，否則問題會越演越烈。

故此，針對他們婚姻的問題和難處「開單治療」。 

2、有些夫妻因為婚姻問題被介紹來到教會，除了鼓勵他們參加主日崇拜及小組外，也需要針對

他們婚姻的問題和難處開單治療，因為主日崇拜及小組可能無法完全解決其問題，這就是「婚

姻治療班」成立的理由。 

 

二、婚姻治療班的目的與實施 

1、解決夫妻需要長時間處理的個別問題（如溝通模式、金錢使用、做決定…）。 

2、為了幫助及教導更多夫妻做婚姻治療的服事。 

3、利用兩個週末的時間授課，並實際操練。 

 

三、婚姻治療班的參加對象 

1、接受過和諧婚姻成長小組課程的夫妻，將來可以幫助自己和別人。 

2、想要讓婚姻更美好的夫妻。 

3、婚姻有問題的夫妻。 

4、配偶一方也可以參加，以了解自己婚姻的問題，進而改變自己。 

 

四、婚姻治療班的課程簡介 

1、婚姻輔導者的條件與須知：特別提到婚姻輔導者的特質、態度和能力。更重要的是，要依靠 

   聖靈來協談。除此之外，一個婚姻輔導者要幫助受輔者正視婚姻的種種問題，並要與神建立 

   親密的關係，才能解決婚姻問題，絕不要有換配偶的心態。並讓受輔夫妻知道，離婚最大的 

   受害者常是孩子。 

2、觸礁婚姻初期協談：主要目標是評估他們的婚姻。婚姻協談若能夫妻一起參與，效果最好。 

   若只是單獨來接受輔導，只有 50%的成功率。在協談過程中，有些情況是夫妻一起參與，卻 

   是單獨深談的（因配偶在場不方便開口）。個別協談後，最後再在一起會談，把對方的困難 

   整理後，向配偶分享，以找到問題所在。談話中，填寫「婚姻現況評估表」（附件二 P26）， 

   可從最近一次的衝突談起，進而帶出婚姻的所有問題，進而了解他們夫妻婚姻生活的全貌。 

3、改變親密關係：幫助夫妻了解常見的親密關係問題，好加以改善。 

4、改變溝通與衝突模式：了解夫妻的溝通模式，進而幫助對方建立新的溝通模式（參考和諧婚 

   姻成長小組「第六課夫妻溝通」）。 

5、改變傷害模式：對有問題的夫妻，較有建設性的探討是「幫助夫妻雙方自省、認清及坦誠自 

   己所當負的責任」，而非「究竟是錯在哪一方」。若把焦點放在某一方的錯誤上，只會帶來 

   反效果。 

6、結束協談：了解甚麼情況下要結束協談（夫妻關係已呈現健康狀態），或是提早結束協談（問 

   題不是協談者能力所及，或受輔夫妻不願意順服協談者的要求）。 

7、如何陪伴接受治療的夫妻： 

A、接受治療初期（第一個月）：每週一次。 

B、接受治療中期（第二～三個月）：情況已有改善時，每兩週見面一次。 

 

 



第十一屆開拓植堂研討會 20 

C、接受治療長期： 

a、鼓勵參加和諧婚姻成長小組。 

b、不定期與他們在一起，了解他們婚姻的近況。 

c、鼓勵他們學習去服事需要的夫妻。 

8、個案技巧演練：現場做個案操練。 

 

五、個案探討（附件三 P27） 

 

六、結論 

1、當夫妻都願意改變，治療將帶來美好果效。一旦有一方意願不高，結果常是不理想。 

2、輔導者當依靠神盡力去做，不要把結果的好壞重擔放在自己的肩頭上。 

 

個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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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陪伴婚姻失喪者—單親成長班） 

 

 

講員：張木泉 牧師 

（博愛浸信會） 
 

 

 

地點：理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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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有些來到教會的弟兄或姊妹，他們已經離婚，或面臨離婚，最後還是離婚，如何幫助他們重

新站起來，是教會要努力付出的。 

2、除此之外，也要幫助他的孩子能面對沒有父親或母親陪伴的日子，使孩子的傷害減到最低。 

3、另外，幫助單親的弟兄或姊妹要有萬全的準備（得著完全的醫治、有神的應許），才能重新

進入婚姻，避免重蹈過去的失敗。 

 

二、單親成長班的目的與實施 

1、幫助單親者走出婚姻傷痛，依靠神學習饒恕。 

2、透過讀書會方式（書籍：「祂知我所行的路」，美國榮主出版社）及成長課程，使一群單親 

   者互相療傷、互相鼓勵，進而可以起來服事神。 

3、每週聚會一次，共 8 週。 

 

三、單親成長班的參加對象 

1、單親的弟兄或姊妹。 

2、有心幫助單親成長者。 

 

四、單親成長班的課程簡介 

1、走出陰霾：幫助失婚者明白自己在婚姻中的問題，並且幫助他走出過去的傷痛。 

2、幫助我的寶貝成長：幫助孩子面對單親的問題和痛苦，進而使傷害減到最低。 

3、做你孩子的生命導師：單親的父或母要扮演雙重角色，幫助孩子走在光明中。 

4、自在做自己：學習饒恕自己，不控告自己，讓自己活得自由自在。 

5、人際關係：依靠神走出沮喪和憂鬱，重新建立美好的人際關係。 

6、溝通的藝術：學習以正向的溝通建立關係。 

7、家庭復原：依靠神讓家庭得著恢復與健康。 

8、再婚之前：幫助失婚者面對可能再婚的種種問題。 

 

五、結論 

1、因著單親成長班，有人健康起來，快樂投入教會服事。 

2、有人因為單親成長班而結識，最後結婚再生子，婚姻極為美好。 

3、辦理單親者再婚，教會要非常低調，避免變相鼓勵人離婚，後又再婚。 

 

個人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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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男女交往三個月注意須知 

1、為了更深的認識對方：認識初期不要把對方當成將來的伴侶看待，才不致帶來傷害。 

2、要有成熟的風度：交往中，當把對方當成弟兄姊妹、朋友看待，不當有隨便的舉動。 

3、盡量在團體中認識對方，因為你可以從團體中看到對方多層面的表現。 

4、不要在危險地點約會，避免給魔鬼留地步，發生越軌的行為。 

5、要聖潔的交往，千萬不要越軌，以免遭來神的咒詛。 

6、不要想佔對方的便宜，特別是女性。在你們尚未結婚之前，誰都沒有特權要求對方為你支付 

   任何費用。 

7、不要轄制對方，應給對方自由，因為他還不是你的配偶。 

8、交往時間要有節制，千萬不要影響正常生活作息、工作與服事。 

9、不要受人話語的影響，結婚與否是決定於神的帶領和你們彼此的喜歡，而不是被人牽著走。 

10、不要以為沒有結婚就是失敗。當認為雙方不適合結婚，千萬不要感到沒面子，以後還是屬靈

的朋友。 

11、花時間在屬靈上一起追求與分享，以了解彼此的價值觀。 

12、花時間交通對婚姻的看法，以達到婚姻共識。 

13、明白是否是神預備配偶的方法：神話語的應證。內心要有平安。環境與屬靈朋友的同 

    意。 

 

● 備忘錄 

1. 交往中，有任何問題當尋求屬靈成熟人的幫助，千萬不要莽撞行事。 

2. 交往中，請與輔導者每個月至少見一次面，分享交往心得或問題討論。 

3. 交往過程中，沒有一方應當被動的。你當打破傳統「男方主動、女方被動」的觀念，雙方

都應當學習採取主動去認識對方。 

4. 嘗試交往三個月（日期：   月   日－   月   日）。若合適，可繼續交往。

必要情況下，可以開始參加「婚前輔導」班。若不合適，就理智的分開，日後還是弟兄姊

妹。 

 

姓名 居家電話 公司電話 行動電話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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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婚姻現況評估表 

 

對象：□夫 □妻 

1. 屬靈光景  

2. 親密關係 

(感情、社交、性生

活、生活方式) 

 

3. 溝通方式  

4. 處理衝突  

5. 處理傷害  

6. 對婚姻委身  

7. 長處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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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婚姻治療個案探討 

 

■ 第一次評估婚姻日期：95.3.12.下午 1:00-3:00 

   案主男（○○○；40 歲） 

1. 屬靈光景 沒有信主 

2. 親密關係 

( 感 情 、 社

交、性生活、

生活方式） 

(1) 自信心及意志較為薄弱，缺乏抗壓力，一旦遇到挫折（被上司責備或

與太太爭執），最常藉酒消愁（已染上酒隱，學校即將以不適任教師

把他辭退）。 

(2) 平日感情不錯，一旦遇上挫折，就會使關係僵化，而且不斷惡化。直

到參加卡內基訓練班後，有好一段時間，但結業後，又恢復現狀，關

係就更惡化。 

(3) 與孩子的關係已到無話可說，孩子害怕父親喝酒的樣子（會打罵孩

子，把氣出在孩子身上）。 

3. 溝通方式 因喝酒的緣故，致使夫妻的交集不多，常以逃避來解決。 

4. 處理衝突 用喝酒來痲痺。 

5. 處理傷害 害怕表達，總是放在心裡，因表達出來，常會遭到太太的責備。 

6. 對 婚 姻 委

身 
非常愛太太，想做好丈夫的角色，總是做不到。 

 

   案主女（○○○；38 歲） 

1. 屬靈光景 
小時在教會長大，母親參加教會活動致使高血壓腦溢血死亡，因而離開

教會。 

2. 親密關係 

( 感 情 、 社

交、性生活、

生活方式) 

(1) 從小就缺乏安全感，致使在婚姻的生活中容易情緒化。 

(2) 脾氣壞，又容易焦慮，很有主見，不認輸。 

(3) 萬事求好，不容有任何缺點的完美主義者。 

(4) 常會使用「性」做武器要脅丈夫。 

3. 溝通方式 
(1) 當丈夫做錯事時，較無法體諒丈夫，並且不斷碎碎唸。 

(2) 當丈夫酗酒時，會用話語不斷傷害他。 

4. 處理衝突 使用話語冷嘲熱諷，傷害配偶。 

5. 處理傷害 常會放在心中，較無法饒恕對方。 

6. 對 婚 姻 委

身 

很愛丈夫，想盡辦法要幫助丈夫站起來（鼓勵他參加卡內基訓練班），

但似乎已到達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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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婚姻生活作息表 

 

丈夫：○○○（完成以下事項，請在空格中打「」） 第  週

項 目 
日 期 

       

01. 每天稱讚和感謝妻子至少一件她所做值
得欣賞和感謝的事。 

       

02. 每天真心擁抱妻子一次。        

03. 每天真心對妻子說「我愛妳」一次。        

04. 每天花 30 分鐘以上讀經禱告親近神。   

05. 每天花 30 分鐘與妻子分享今天的感受，

包括讀經、心情及生活…的種種情形。

       

06. 不能再喝酒，若受不了，馬上請求妻子
為你禱告。 

       

07. 每天讀一篇「致偉立書」，並一起討論。       

08. 與太太一起就寢。        
09. 每天花 30 分鐘與妻子一起運動   

成 

長 

和 

困 

難 

備 

忘 

錄 

～愛是在配偶的需要上看見自己的責任～ 

● 下次會談日期： 月 日下午 12:30 張牧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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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婚姻生活作息表 

 

妻子：○○○（完成以下事項，請在空格中打「」） 第 週

項 目 
日 期 

       

01. 面對事情要衝突時，先安靜五秒鐘，向
主禱告：「求你安靜我的心，我應該怎
麼說？怎麼做？」 

       

02. 絕不使用挑釁和質疑的口吻對丈夫說
話。 

       

03. 在丈夫軟弱時，先放下自己的理性分

析，學習用同理心、愛和溫柔扶持他。
       

04. 每天稱讚和感謝丈夫至少一件他所做值
得欣賞和感謝的事。 

       

05. 每天讀一篇「致偉立書」，並一起討論。        

06. 每天花 30 分鐘以上讀經禱告親近神。        

07. 每天花 30 分鐘與丈夫分享今天的感受，

包括讀經、心情及生活…的種種情形。
       

08. 學習放下完美主義，接納配偶的不完

全，並且彌補他的不足。 
       

09. 不要故意提醒丈夫的酒癮，當努力為他
禱告戒酒 

       

成 

長 

和 

困 

難 

備 

忘 

錄 

～愛是在配偶的需要上看見自己的責任～ 

● 下次會談日期： 月 日下午 12:30 張牧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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